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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

整个评估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：  

（一）评估准备阶段 

1.2016 年 3 月中旬，委托方召集本项目各中介协调会，有关各方

就本次评估的目的、评估基准日、评估范围等问题协商一致，并制订

出本次资产评估工作计划。 

2.配合企业进行资产清查、填报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等工作。2016

年 3 月下旬，评估项目组人员对委估资产进行了详细了解，布臵资产

评估工作，协助企业进行委估资产申报工作，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文件

资料。 

（二）现场评估阶段 

项目组现场评估阶段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15

日。主要工作如下： 

1.听取委托方及被评估企业有关人员介绍企业总体情况和委估资

产的历史及现状，了解企业的财务制度、经营状况、固定资产技术状

态等情况。 

2.对企业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进行审核、鉴别，并与企业有



关财务记录数据进行核对，对发现的问题协同企业做出调整。 

3.根据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，对固定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核实。 

4.查阅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。 

5.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，确定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。 

对主要设备，查阅了技术资料；对通用设备，主要通过市场调研

和查询有关资料，收集价格资料。 

6.对企业提供的权属资料进行查验。 

7.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及负债，在清查核实的基础上做出初步评估

测算。 

（三）评估汇总阶段 

2016 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30 日对各类资产评估及负债审核的初步

结果进行分析汇总，对评估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、修改和完善。 

（四）提交报告阶段 

在上述工作基础上，起草资产评估报告，与委托方就评估结果交

换意见，在全面考虑有关意见后，按评估机构内部资产评估报告三审

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反复修改、校正，最后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。 

本阶段的工作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4 日至 2016 年 6 月 15 日。 

 


